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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
呼伦贝尔金新化工有限公司尿素装置挖潜节能

提效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

内环审〔2026〕58 号

呼伦贝尔金新化工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报送的《呼伦贝尔金新化工有限公司尿素装置挖潜节

能提效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书》）收悉。

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本项目位于呼伦贝尔陈巴尔虎旗工业园区现有厂区内，

属技改项目。现有工程为年产50万吨合成氨、80万吨尿素项目，

2009年6月取得原环境保护部的环评批复（环审变办字〔2009〕

13号），2015年6月取得原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意见（内环验〔2015〕18号）。本项目拟对现有工程进行改造，

主产品合成氨、尿素、LNG、甲醛生产规模分别提升至64万吨/

年、112万吨/年、5万吨/年、1.2799万吨/年，同时副产中油1

号、中油2号、粗酚、硫酸铵、氯化钠、硫酸钠，本项目新建部

分设备，其他公辅工程、储运工程等均依托现有工程。

2025年2月，项目取得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发展改革委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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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的备案告知书。《报告书》认为，在全面落实各项生态保护和

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，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

定的缓解和控制。因此，我厅原则同意本项目按照《报告书》所

列的建设项目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和拟采取的生态环境

保护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建设。

二、项目在设计、建设和运营过程中还应做好以下工作。

（一）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锅炉烟气经处理后

烟尘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执行10毫克/立方米、35毫克/立方米、

50毫克/立方米限值要求。煤气化备煤、输送及进料系统、磨煤

干燥尾气、造粒塔废气、RTO废气等执行《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

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（2020年修订版）》中煤制氮肥行业

A级企业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，其他各项有组织废气污染物应满

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、《恶臭污染

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相关排放限值规定的较严值，有超

低排放限值或特别排放限值规定的从严执行。厂区内和厂界废气

无组织排放应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)、

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、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

织排放控制标准》（GB37822-2019）相关限值要求。全面推行设

备泄漏检测与修复（LDAR）计划，加强装置生产、输送和储存过

程挥发性有机物泄漏的监测和管控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。按照“雨污分流、清

污分流、分质处理、回收利用”原则，进一步提高水回用率，减



- 3 -

少新鲜水用量和废水产生量，生产废水采用明管输送。各类生产

废水及生活污水经厂区现有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全部回用于生产，

高浓盐水结晶分盐处理；规范雨水收集系统建设和运行。生产废

水涉及第一类污染物及其他有毒有害污染物，应在车间内进行有

效处理，确保车间排口达标。

（三）强化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。严格落实各项环境风险

应急管理及防范措施，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应

急演练，做好项目与园区、地方政府的突发环境事件联防联控。

建立“单元-厂区-园区”事故水防控体系。事故水污染控制设施

与废水暂存设施应分别设计、建设，非事故情况下不得混用。你

公司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事故废水不进入外环境。严格落实重点

防渗区、一般防渗区等分区防渗措施并加强日常维护、修复，加

强隐蔽工程泄漏检测，一旦发生泄漏，立即采取补救措施。

（四）加强新污染物管控。按照《关于加强重点行业涉新污

染物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》（环环评〔2025〕28

号）要求，做好新污染物识别、防控等相关工作。

（五）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。按照“减量化、资

源化、无害化”原则，对固体废物进行分类收集、处理、利用和

处置，规范副产物属性鉴别管理，确保不造成二次污染。严格落

实生态环境部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环境治理 严密防控环

境风险的指导意见》（环固体〔2025〕10号）和自治区生态环境

厅《关于做好危险废物全过程管理信息对接使用工作的通知》（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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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办〔2026〕46号）相关要求，优化各类危险废物的利用处置方

式，强化危险废物运输的环境保护措施，保障生态环境安全。

（六）加强非正常工况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。提高管理和运

营水平，加大管理、操作人员培训力度，优化工艺路线和设计方

案，降低开停车等非正常工况发生频次，强化火炬系统设计和运

行管理，避免长时间非正常工况超标排放污染物。

（七）严格落实声环境保护措施。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，优

化高噪声设备布局，采取消声、隔声、减振等降噪措施，确保厂

界噪声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

中3类标准。

（八）严格落实运营期污染源监测计划。按照相关标准、规

范等要求，建立包括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的废气污染源监测管理

体系，并覆盖常规污染物、特征污染物、新污染物、有毒有害污

染物等。按规定安装污染物排放在线连续监测系统，并与生态环

境部门联网。如出现污染物排放超标情况，应立即查明原因并采

取有效措施。

（九）你公司应配合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、企业，

推动落实主要污染物新增排放量区域削减方案，确保在本项目变

更排污许可证之前完成区域削减措施等相关工作。加大节能减排

力度，不断提升项目清洁生产水平，鼓励开展减污降碳协同治理。

三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严格落实生态环境

保护措施专项设计要求。项目建成后，应按规定程序变更排污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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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证并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按要求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安

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。

四、我厅委托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对该项目建设和运营期

间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。

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

2026 年 5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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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，自治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总队、自治区生态

环境科学研究院，欣邦（内蒙古）环境发展有限公司。

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6 年 5月 29 日印发


